关于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办）纪（工）委、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关于规范政商交往行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制度的贯彻落实，更好服务保障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根据《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优化营商环境监督治理工作方案》部署及市纪委要求，现将开发区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专项监督时间
2021年6月至9月。
二、专项监督范围
采取全区统一组织、分级实施的方式，区纪工委监察工委组织成立5 个专项监督组，对全区纳入营商环境专项治理的30个重点单位（二级机构）开展专项监督，各乡镇办纪（工）委对本单位开展专项监督。
三、专项监督内容
（一）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党组织牵头抓总、统筹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党组织主体责任及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等。
（二）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中央和省、市及开发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政策制度落实情况；参照《意见》重点工作责任分工落实情况；相关配套制度的立改废释清情况；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等。
（三）移交问题办理情况。省“访万企•解难题”市“访千企，解难题”，区“访百企，解难题”活动期间，企业反映并移交给相关单位、职能部门的政策制度落实不到位、担当不够履职不力等问题和有关意见建议的办理落实情况。
（四）工作中存在问题情况。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实事求是查找症结、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情况等。
四、专项监督方式
（一）听取汇报。听取被监督单位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总体情况介绍，与被监督单位领导、职能处室负责人等人员进行座谈交流。
（二）个别访谈。与被监督单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职能处室负责人等分别谈话，了解情况。
（三）查阅资料。查阅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相关联的文件资料、会议记录、案件卷宗、配套制度等，视情随机抽查主要业务办理情况。
（四）实地暗访。深入各单位职能科室、服务窗口，查看有关政策、措施和承担相关任务的贯彻落实情况，以及服务流程、服务态度、服务质量情况，了解各服务对象的感受，接受反映的问题。
各专项监督组根据工作实际，可以同时使用、交叉使用以上方式，也可以创新方式方法。
五、方法步骤
（一）自查自纠（6 月）
区直各单位结合任务分工和工作实际，围绕专项监督内容开展自查自纠，认真查找短板和不足，边查边纠、立行立改，形成自查自纠工作报告（见附件 2），于6月30日前报纪区纪工委党风室。
（二）集中督导（7 月）
区本级成立 5个专项监督小组，对全区纳入整治范围内的30个单位督促检查，各乡镇办纪（工）委对本单位开展专项监督。（见附件 3）。
（三）反馈问题（8 月）
各专项监督小组要结合集中督导发现的问题和被监督单位自查自纠情况，对存在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分门别类建立工作台账，起草建议反馈问题清单，经监督治理工作专班汇总并报委领导批准后，以书面函告形式反馈被监督单位。
各专项监督小组于 8 月10日前提交专项监督工作报告。
（四）开展“回头看”（9 月上旬）
针对反馈问题落实推进情况进行“回头看”，对营商环境问题突出、贯彻落实不力的单位开展约谈提醒，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整改工作提质增效。
（五）总结提升（9 月底）
专项监督结束后，各专项监督组要形成专题情况报告，于9月10日前报送纪工委党风室并全面总结专项监督工作。
六、有关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开展专项监督是做到“两个维护”具体举措，是站稳人民立场、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是推动政策制度落实落地的有效手段。纪检监察机关要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充分认识开展专项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周密安排部署，充分发挥专项监督组与单位纪检组联动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做到监督重点“不发散”，推动不替代、到位不越位、协助不包揽，确保专项监督工作取得实效。
（二）督促整改，压实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专项监督内容进行监督检查，全面查找各单位在优化营商环境中责任不到位、政策不兑现、作风不扎实问题，在落实市场主体保护、优化市场环境等要求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的问题，特别是不担当、不作为、假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及时约谈提醒、通报批评、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提出监察建议等，着力通过督促整改、严肃问责夯实责任、拧紧链条，推动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三）转变作风，严明纪律。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执行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开展工作，不给被监督对象增加负担，尽量减少对被监督单位正常工作的干扰，不参加与专项工作无关的活动。对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

联 系 人：  陈国栋  贾  斌
联系电话：0393---6689507  6689677
邮箱：Gxqlzb@126.com
附件：1.纳入区级专项整治范围的单位名单
2.自查自纠工作报告（模板）
3.区级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分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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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纳入区级专项整治范围的单位名单
共30个区直单位，9个乡镇（办）

30个区直单位：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区组织人事劳动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区规划建设局、区税务局、区水利局、区经济发展局、区交通局、区社会事业局、区工信局、区教育局、区环保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行政服务中心筹备组、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综合审判庭、区检察室、区公安分局、区卫生局、医保局、区人口计生委、区农业科技管理局畜牧局、区林业科技管理办公室、区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区房产局、区财政局、区人防办、区民政局、区统计局

9个乡镇（办）：
新习镇、王助镇、胡村乡、皇甫街道办事处、昆吾街道办事处、濮上街道办事处（筹备组）、濮水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华安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幸福街道办事处（筹备组）



附件 2
××自查自纠工作报告
（模板）

一、主要做法及特点
围绕中央和省、市、开发区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制度，特别是《意见》贯彻落实的工作举措、成效和特点进行总结。
要求：实事求是、条理清晰、概括准确，要见人见事见数据，避免空洞冗长。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围绕主体责任落实、相关政策贯彻、移交问题办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照现实工作表现，精准查找问题、认真分析原因。
要求：系统梳理、客观全面，查找问题不能避重就轻、遮遮掩掩；分析问题不能隔靴搔痒、浮于表面。
三、下步工作打算
针对本单位存在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整改措施，明确工作方向和目标。
要求：重点突出、责任明确、措施具体、切实可行，避免贪大求全、好高骛远。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bookmark: _GoBack]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分组安排
第一组             
组  长：张  超
副组长：王  帅    
成  员：王晓珂  区巡察办
宋新峰  区纪工委党风室
监督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发区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区综合审判庭、区规划建设局、区税务局、区水利局。

第二组
组  长：赵玉光     
副组长：沈明阳 
成  员：杜雨涵	 区巡察办
谢汉章  区纪委党风室
监督单位：区交通局、区社会事业局、区工信局、区检察室5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区林业科技管理办公。

第三组
组	长：王德志   
副组长：艾胜攀 
成  员：薛  冰  区巡察办
陈国栋	 区纪委党风室
监督单位：区行政服务中心筹备组、区商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经济发展局、区环保局、区公安分局。

第四组
组  长：王继彬  
副组长：张鹤应
成  员：王鸿昌  区巡察办
郭  豪  区纪工委党风室	      
监督单位：区卫生局、区人口计生委、区农业科技管理局畜牧局室、区农业综合执法办公室、区房产局、区教育局。

第五组
组  长：刘灿胜  
副组长：李  洁 
成  员：于  蒙  区巡察办
贾  斌	 区纪工委党风室
监督单位：区财政局、区组织人事劳动局、区民政局、区统计局、区人防办、医保局。
